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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1

申报主体名称 （单位加盖公章）

申报人/申报单位

法定代表人

申报人/法定代表

人身份证号码

社会信用代码 联系电话

奖补类别
申请财政资金

（万元）

建设内容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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镇级农业农村

部门核实意见

（经核实，符合申报条件）

单位意见（盖章）：

年 月 日

区级农机业务

科室核实意见

（政策依据是否充分，材料是否齐全，信息是否属实）

审核人员（签字）

年 月 日

区农业农村局

审批意见

（同意给予奖补）

负责人（签字）： 单位（盖章）

年 月 日

备注：

1、奖补类别：基地（园区）建设、区域农机社会化服务中心、清洁热源烘

干改造、“宜机化”新建改造、合作社奖补等。

2、相关证明材料与本表一式三份上报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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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2

本人/单位郑重承诺：

1、申报的所有材料均依据项目申报要求据实提供，如提供虚

假材料，一经查实，自愿退回奖补资金，并承担相应责任。

2、所申报的机具/作业奖补均未享受过其他财政补贴。

3、如未能按时提交审核材料，将自愿放弃奖补。

承诺人/单位（盖章/签字）：

年 月 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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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3

填报单位（盖章）： 日期：

单位/姓名 奖补事项 数量
申请补助金额

（元）
开户行 账号

部门负责人签字： 制表人：

注：本表适用于作业奖补、农机购置奖补。

本表一式两份。镇街农业部门、农业农村局各执一份。


